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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林正原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6

傳真：03-3310610

電子信箱：1006622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000534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00053418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5341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（以下簡稱疫情指揮中心）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

級，有關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，尚未完成核銷之

109學年度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觀光旅遊額度，得列屬

自行運用額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0年6月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7144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茲因疫情指揮中心於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後，多次籲請

民眾減少不必要移動、活動或集會，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

場所，致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未便於109學年度結束

前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之觀光旅遊額度。

三、為配合防疫政策及兼顧是類人員請領休假補助費之權益，

爰教育部放寬公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請領休假補

助費規定如主旨，並請貴校加強宣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00379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6/18 15:4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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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7條規定準用公立學校兼行政職務教師

請領休假補助費者，亦依前開規定辦理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及「補助總額調整」使用者手冊各1

份。(上開手冊供參考運用，亦得至國民旅遊卡網站最新消

息下載【https://travel.nccc.com.tw/chinese/news

/news.htm】。如有補助總額調整操作相關疑義(含教師已

請領部分觀光旅遊額度無法由機關自行改列者)，得洽各發

卡銀行國民旅遊卡客服專線協助處理。)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

副本：

65


